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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教 育 厅

浙 江 省 发 展 计 划 委 员会 （通知）

浙 江 省 财 政 厅

浙教计 ［2000 ]149 号

浙财行 ［2000 ] 90 号

关于印发 《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建设项 目贷款贴息

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省属各普通高校：

现将 《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建设项 目贷款贴息专项资金

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建设项 目贷款贴息专项资金

管理暂行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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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建设项 目贷款贴息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 《浙江省教育现代化建设

纲要 （2000一2020 年 ）》、省政府 《浙江省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

(200(）一2020 年）》，加快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，努力为我省提前基本实

现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，从 20()(） 年起，省决定把部分教

育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贴息专项资金 （以下简称贴息专项资金 ）,

鼓励高校利用银行贷款，加大筹资力度，加快项 目建设，改善办学条

件。为加强贴息专项资金的管理，切实发挥资金的作用 ，特制定本暂

行办法。

第一二条 贴息专项资金享受对象是指具有独立事业法人资格和人

民银行颁发的贷款证，有稳定收入来源和 自行偿还贷款能力，财务制

度健全的省属 （含共建）高等院校、＿二级学院和从高校剥离出来新组

建的后勤服务企业等。

第三条 贴息专项资金用于迁扩一建新校区，增加生活后勤设施 ，

扩大招生能力等方面的重大基本建设贷款项 目的部分贴息。

第四条 贴息期限一般为 3一5 年。如贷款发生逾期，逾期期间的

利息由项 目高校等单位全额 自行支付。省按项 目贷款额年利率 5％贴

息，其中：生活后勤设施建设项 目按年利率 3％贴息。银行贷款利率

高于贴息利率部分，山项 目高校等单位支付。

第五条 每个基本建设项 目须按照国家规定和银行要求落实一定

浙江省教育厅档案数字化系统



比例的资本金。

第六条 凡经计划主管部门按基本建设程序审批的项 目

节
方可 申

请贴息贷款。贴息贷款的项 目由省计委、省教 育厅、省财政厅审核。

高校等单位凭省教 育厅 、省计委 、省财政厅同意贴息贷款的批准件和

基建投资管理部门下达的立项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批文，向

商业银行 申请贴息贷款。各承贷银行进行项 目评估后，办理贷款手续。

第七条 列入基本建设贷款贴息项 目计划的高校等单位 ，享受

贴息支持。贴息资金按规定 的贴息利率计算，视项 目贷款情况和单．位

还贷能力 ，确定项 目贴息年 限，实行一次核定，分年拨款。

贷款本金原则由项 目产生的效益偿还；项 目自身不能还贷的，凡

省安排全额财政拨款项 目，由省逐年通过项目高校等单位归还；凡多

方筹措的 “捆邦式 ” 项 目，由出资方逐年通过项 目高校等单位归还；

凡高校等单位 自筹项 目，由高校等单位逐年归还。

第八条 各贷款项 目高校等单位 向当地银行贷款后，须在下年度

的 2 月底前将与银行签订的贷款 协议 、借款借据 、银行利息计息清单

等原始资料送省计委、省教育厅 、省财政厅，由省教育厅提出初步安

排建议计划、会同省计委 、财政厅审核后联合下达项 目贴息专项补助

文件。

第九条 省财政厅定期将贴息资金拨入省教育厅在银行开立的“基

本建设项 目贴 息专项资金专户 ”，省教育厅根据项 目建 设情况将贴息

资金直接拨入高校等单位基本建设项 目专户，由银行对贴息专项资金

实行监督管理，专款专用。高校等单位不得将贴息资金挪 （移）作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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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早3

用 。 ‘ -

第十条 各贷款项目高校等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管理。对各个

项 目要组织专家科一学论证。 严格执行项 目法 人责任制、工程招投标

制、工程质量监理制和工程建设合同制，以保证贷款项 目的顺利实施

和高质量完成。负责贷款项 目建设和管理人员须给予重点配备并做到

相对稳定。

第十 一条 各贷款高校等单位要有严格的财务制度，做到专人负

责、专款专用，并做好与当地经办银行的协调工作。

第十二条 省计委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会 同有关银行等将 不

定期组织 人员对贷款项 目的进度 、质量、效益、资金的使用等方面

进行检查，如发现弄虚作假及挪 （移 ）用贷款及贴息资金等问题 ，

将严肃处理 。

二 000 年十一月八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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